
寺发〔2014〕32号

关于张宁华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党支部，各村（居）委会，镇直（驻镇）各单位：

鉴于人事调整，经镇党委研究决定：

    张宁华同志任中共寺下镇纪委委员；
    廖小燕同志任中共寺下镇纪委委员；
李  伟同志任中共寺下镇纪委委员。
中共寺下镇委员会
2014年8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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